附件2
2009年联审项目申报资料附件要求

2009年初创期小企业创新项目的联审采用专家网上阅读项目资料、网上填写专家评价表和专家综合评价表的方式。按照《2009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规定，考虑到初创期小企业正处于创业期前期、申报项目处于成果向产品转化阶段的特性，为提高网上评审时的信息传输效率，原则上企业要为所有附件提供文字内容，另外还要提供指南要求的附件资料图片上网。具体要求如下：
一、纸制附件材料按照原有的规定要求准备，所有附件都要按照创新基金网络工作系统的要求提供文字摘要，指南中规定的部分附件资料还需要提供该附件资料的电子图片在创新基金网络工作系统中供专家审阅；

二、如果企业没有提供指南中相关技术领域要求的部分附件资料的图片或提供的图片不可阅读，在联审过程中均视同为企业无法提供或者附件资料不可用、或者附件资料内容无法核实；

三、联审试点单位负责组织企业对相关附件资料进行扫描或数码相机拍照成JPG图片格式、上挂到创新基金网络工作系统，并且审核附件资料图片与纸质附件相关内容的一致、以及图片的可视性；

四、为提高专家在网上评审的效率，附件资料图片保存为JPG文件，其文件大小控制在50K ~ 200K。在保证图片可阅读的前提下，尽量减小文件的空间，最大不要超过400K。建议扫描仪扫描时分辨率设定为200DPI；

五、需要提供的附件资料图片范围（详见指南中的具体要求）

（一）必须提供的附件资料图片：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需要有工商年检章；
2、2007年度、2008年度和2009年4月的财务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如果企业已有审计报告则用审计报告替代相应的财务会计报表，其中2006年6月1日~2007年12月31日注册成立的企业必须提供2008年度的审计报告；
3、企业有关项目资金的到位和融资情况证明，例如融资协议、新办企业的注册资金到位证明等，需要做成附件图片；
4、本项目的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或协议，例如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成果鉴定证书、技术转让合同、验收证明等，需要做成附件图片，其中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规定如下：
a) 对于已获批准的专利，要按照系统要求提供专利的文字摘要，如果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上查不到该专利信息，则还需要要提供专利证书的图片。对于还未获得批准的专利，则要提供专利证书（注：国家通知原文如此）或者受理通知书、专利请求书、专利说明书等相关附件资料的图片；
b) 本产品的软件著作权，如果在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www.ccopyright.com.cn/servlet/Category上可以查到，就不要提供图片，只要按照系统要求提供文字摘要。否则，还需要提供软件著作权的图片。
4、项目成熟度的证明材料，例如产品鉴定证书、用户报告等，需要做成附件图片；
（二）各技术领域有不同申报资料要求，按照相关要求选择提供以下附件资料的图片：
1、科技查新报告；
2、第三方权威机构所做的产品检测（检验）报告、动物试验报告等；
3、市场情况材料、例如销售合同等；
4、本产品的知名客户用户报告，而一般客户的用户报告只要摘要；
5、与其他企业（机构）的相关合作协议；

6、特殊行业的准入证明或许可等相关证书；
7、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相关证明文件；
8、整机厂的合作配套意向书或配套试验报告；
9、样机外观图片。
（三）除了上述指南中要求提供的附件的照片图片外，原则上企业不要上挂其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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